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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每有引人关注的社会事件、 法律问题发生， 律师往往能在第一时间给出提示、 提供服务。 我们为读者采集律师对这些身边事的法

律解析， 让您不用出家门就可享受 “律师服务”。

孩子的压岁钱谁做主？

据 《法治日报》 报道， 红红火

火的压岁钱， 贯穿着中国人每个春

节， 而压岁钱的去留讨论一直是春

节假期的热议话题， “小孩子的压

岁钱到底算谁的” “父母能否花孩

子的压岁钱” “孩子的压岁钱该不

该上交” 等词条屡屡登上热搜。

因压岁钱引发诉讼

现实生活中， 因父母擅自支配

孩子的压岁钱被告上法庭的案例并

不少见， 记者从中国裁判文书网梳

理发现， 江苏、 黑龙江、 辽宁、 青

岛等地均有发生。

2019 年 ， 广州就有一位父亲

因为压岁钱问题被亲儿子告到了法

院。 7 岁的小苏父母经法院调解离

婚 ， 小苏随父亲苏某生活 。 2014

年 2 月至 2015 年 3 月期间， 苏某

分三次将小苏的 3000 元压岁钱存

入银行小苏的账户中。 2015 年 12

月 ， 小苏搬至母亲黄某处生活至

今， 且于同月申请变更小苏的抚养

权， 2016 年 4 月 ， 白云法院判决

变更小苏由母亲黄某抚养 。 但在

2016 年 3 月， 苏某未经小苏同意，

擅自将存入银行的压岁钱及利息

3045 元取出 。 法院审理后认为 ，

小苏名下的银行存款虽是苏某为其

存入， 但小苏对该存款仍享有所有

权， 苏某无权擅自处分小苏名下的

银行存款。 苏某将小苏名下的存款

取出， 侵犯了小苏的权利， 小苏主

张苏某返还存款及利息的请求合法

合理， 法院予以支持。

云南女大学生小娟的父母因感

情不和 ， 于 2010 年 11 月协议离

婚， 小娟由母亲抚养。 离婚后双方

又因对小娟的抚养及婚后财产分割

等问题多次对簿公堂， 导致双方间

的矛盾和隔阂不断加深。 之后， 小

娟考上了昆明某大学， 但其父母都

不愿主动承担小娟上大学的费用，

无奈之下， 小娟的奶奶出面想办法

凑够了第一学年的学费， 小娟才得

以顺利进入大学报到。 后小娟在奶

奶的支持下， 以要求父母返还压岁

钱交纳大学学费为由向安宁市法院

提起诉讼。 经法官调解， 小娟父母

最终同意每月定期向小娟支付大学

期间的学费及生活费共计 1500 元，

直至小娟大学毕业。

那么 ， 压岁钱究竟应该算谁

的 ？ 家长收走孩子的压岁钱合理

吗？

压岁钱到底该归谁

北京京本律师事务所主任连大

有律师认为： 长辈给孩子压岁钱在

很多家长看来是一种人情往来， 但

根据 《民法典》 的相关规定， 压岁

钱在法律层面上实则属于赠与， 应

当归受赠人 (未成年人) 所有。

《民法典》 第 657 条对赠与合

同进行了规定， 即赠与人将自己的

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 受赠人表示

接受赠与的意思表示。 《民法典》

第 19 条规定， 8 周岁以上的未成

年人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

法律行为。 因此， 接受长辈的压岁

钱对于未成年人而言属于纯获利益

的民事法律行为， 未成年人可以独

立接受； 长辈把压岁钱交给未成年

人之后， 这笔压岁钱的所有权属于

未成年人了， 未成年人也成为了受

赠人。 除了压岁钱对于未成年人其

他礼物 (动产) 的赠予也是交付就

完成了赠与。

同时 ， 根据 《未成年人保护

法》 的规定， 父母 (监护人) 应当

妥善管理和保护未成年人的财产，

不得违法处分、 侵吞未成年人的财

产或者利用未成年人牟取不正当利

益。 压岁钱归未成年人本人所有，

未成年人可以委托父母 (监护人 )

保管， 父母 (监护人) 不能据为己

有 ， 也不能单纯为自己消费 。 当

然， 如果父母 (监护人) 想用压岁

钱为未成年人购买供其本人使用的

学习用品、 生活用品、 报名兴趣班

等等， 则不在法律禁止之列。

同时 《民法典》 也规定， 不满 8

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

人， 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民事法

律行为； 8 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

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可以独立实施与

其年龄 、 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

为。 即不同年龄段的未成年人受到不

同限制， 只能从事相应的民事法律行

为。

因为未成年人缺乏社会经验， 心

智不成熟， 只能从事跟他 (她) 的年

龄相适应的行为， 否则不具有法律效

力。 结合不同年龄段的身心发展规律

和成长特点， 我国法律对无民事行为

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行为

能力做出了规定。 也就是说， 虽然压

岁钱归未成年人所有， 但是， 未成年

人不能随意消费或者支配： 如果是不

满 8 周岁的未成年人， 压岁钱应当由

其父母代为支配； 如果是已满 8 周岁

的未成年人， 未成年人也仅能实施与

其年龄、 智力相应的民事法律行为，

不能购买大件用品或者大额打赏主播

等， 这些都需要经过父母的同意或者

追认。

此外， 《民法典》 第 1188 条还

规定， 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

的， 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 不

足部分， 由监护人赔偿。 也就是说，

如果未成年人对他人构成侵权， 比如

将别人打伤、 毁坏了他人的财产等，

则应当从未成年人本人的压岁钱中优

先支付， 剩下的再由父母赔偿。

（张凯华）

明星同款代购套路深 “同款”未必就是同一款
据 “大众网” 报道， 每年春晚

都会带火明星 “同款”。 但与此同

时， 许多商家也会借机炒作， “同

款” 未必就是同一款。

春晚带火明星同款

在央视春晚于除夕夜播出的同

时 ， 张小斐在春晚小品 《喜上加

喜》 中穿的孔雀蓝大衣立即冲上新

浪微博热搜， 10 分钟内京东浪凡

LANVIN 旗舰店的同款大衣售罄。

“用一个字形容就是快！” 成功抢到

大衣后， 刘梦女士告诉记者， “每

年看春晚都会买点东西， 有化妆品

也有衣服， 在抢同款这件事上已经

累积出经验了。”

记者发现， 电商平台的商家会

根据热搜连夜上架 “同款商品 ”，

而从事代购的卖家则采用 “同步直

播” 的方式占领微信朋友圈。 “以

前都是晚会结束以后， 我们再搜索

整理明星们所穿、 所戴的服饰， 现

在基本都是看到哪就卖到哪。 我还

开了一个话题， 叫 ‘代购陪您看春

晚’。” 代购小玉介绍， 对于她们而

言， 春晚就是一年一度专业素质摸

底考察 ， 能实时同步的都是优等

生 。 “目前卖得最好的商品就是

‘张小斐同款眼影’， 当晚就卖断货

了 。 由于供不应求 ， 原本我只卖

100 多元的眼影已经涨到 300 多

元， 就算这样还有很多人来预定。”

“春晚同款” 热度未减， 冬奥

吉祥物 “冰墩墩” 又一跃成为 “顶

流”， 这让不少网友笑称， “终于

在买买买时体验到了过年的热闹劲

儿。” 记者了解到， 过去几天， 毛

绒玩具、 纪念徽章、 手办、 挂架等

冬奥周边商品大受欢迎， 部分北京

冬奥会周边商品已经抢不到。 不少

北京市民还在官方特许商品旗舰店

排队抢购， 队伍长达百米。

爆款出现山寨品

“爆款” 一旦出现， 盗版高峰

期也随之而来 。 早在去年 10 月 ，

首批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

会吉祥物特许商品在工美大厦开售

时 ， 网上就出现了盗版的吉祥物

“冰墩墩” 和冬残奥会吉祥物 “雪

容融” 玩具及纪念品。 冬奥组委会

官方热线工作人员曾公开表示， 希

望市民购买有质量保证的正版产

品， 如遇到盗版产品可以举报。

另一方面 ， 有不少商家以

“张小斐同款大衣” 为噱头售卖自

家商品 ， 其中品牌各异 ， 价格由

168 元到 6000 元不等 。 但在记者

询问时， 一些商家也表示， 店内卖

的是高仿 ， 价格便宜 ， 更具性价

比， 店里的其他款式也欢迎选购。

涉嫌侵权要担责

针对上述现象， 河南金合力律

师事务所郝放律师介绍， 在网店使

用春晚小品截图的行为可能侵犯小品

相关著作权人的网络传播权。 而使用

明星照片做宣传的行为， 如果没有得

到明星授权， 则涉嫌侵犯明星的肖像

权等民事权利。

郝律师表示， 销售 “冰墩墩” 和

“雪容融” 盗版周边产品的商家也已

经属于侵权。 “外观设计专利权被授

予后， 任何单位或个人未经专利权人

许可， 都不得实施其专利， 即不得为

生产经营目的制造、 销售、 进口其外

观设计专利产品。” 对于商家的这一

蹭热点行为， 郝律师提醒， 消费者需

擦亮眼睛， 理性购买， 如果无法判断

销售产品的真假 ， 建议暂时不要购

买。

（李子骄）

据 “上游新闻” 报道， 近期

一则重庆轨道交通车厢中的视频

引发了网友们的关注。 视频中，

一名小伙子跷脚踩踏地铁座椅，

被乘客劝阻后反而叫嚣： “我什

么都不怕”。

记者从视频中看到， 一位身

着运动服的小伙横坐在地铁座椅

上， 同时双脚也踏在座椅正面，

姿态十分嚣张。 此时， 已有劝阻

的乘客与其发生了口角。 随后，

男子起身用较为激烈的身体动作

和语言挑衅劝阻者， 并扬言 “我

什么都不怕”。 之后， 车厢内一

名中年男子和另一人上前与其发

生了肢体冲突。 中年男子随后还

对其进行言语教育， 劝诫其在公

共场合要讲公德。 在另一段视频

中， 小伙情绪激动， 在车厢中疯

狂挥舞拳头高声喊叫， 但很快被

轨道工作人员带下车。

一位知情人告诉记者， 事发

时间是 2 月 4 日下午 1 点左右，

地点是重庆轨道交通 3 号线。 记

者随后致电了重庆轨道集团相关

负责人， 对方表示， 涉事的小伙

因为用脚踩踏座椅， 与其他乘客

发生了纠纷， 目前轨道交通公安

分局已介入调查， 正在进一步的调

查和处理当中。

小伙的行为是否构成对他人的

侵害， 劝诫者动手掌掴又是否违法

呢？ 重庆乐君律师事务所律师何桐

雨认为， 小伙踩踏座椅这个行为本

身 ， 只是违反了轨道交通乘坐条

例， 并不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 但

用肢体动作、 言语来刺激、 挑衅其

他乘客的行为， 涉嫌寻衅滋事。 而

两名乘客动手掌掴他人的行为则肯

定是不对的， 涉嫌违反治安管理处

罚法。

何桐雨表示， 在法律中面对侵

权行为， 有自力救济和公力救济两

种救济方式。 但自力救济是要讲范

围和幅度的 ， 要符合救济的合理

性。 本事件中， 小伙虽然违背了社

会公德， 但并未或者尚未侵害到其

他公民的私权， 此时其他乘客用言

语教育没有任何问题。 而制止其行

为最好的办法是报警或者寻求轨道

管理部门的帮助， 也就是寻求公力

救济。

当然， 如果对方有打、 砸公共

财物， 危害到其他乘客人身安全的

行为 ， 则可以采用相应的行为手

段， 进行自力救济。 （彭光瑞）

资料图片

劝阻乘客脚踩座位引冲突
律师：实施“自力救济”要把握好度

据 《工人日报》 报道， “清

零提醒： 尊敬的尾号为××××的

用户， 您累计的 7580 积分即将

全部清零 ， 请点击链接兑换奖

品。” 来自深圳的吴先生近日收

到了这样一条短信。

“刚开始以为是信用卡或者

手机卡的积分， 但是点击链接进

去发现是一个没听说过的电子商

城。” 吴先生说， 手机尾号确实

是自己的， 但自己从来没在这个

平台上注册过， 哪来的积分呢？

记者操作发现， 所谓的 “兑

换” 不过是用 “积分+现金” 方

式购买商品。 例如， 一款高温蒸

汽拖把需要 500 积分+498 元兑

换 ， 一套餐具需要 1028 积分+

358 元兑换。 而在其他电商平台

上， 同款拖把只需 398 元， 而同

款餐具只需 267 元。

“以积分兑换为噱头诱导消

费者高价购买商品， 怕是这些平

台的套路。” 吴先生根据商城网页

提示搜索到该平台的微信公众号发

现， 该账号由于用户投诉并经平台

审核， 涉嫌欺诈， 已被停止使用。

此外， 一些诈骗分子冒充运营

商客服用呼号软件拨打电话给受害

人， 告知其积分即将到期， 并向机

主索要验证码和收货地址， 表示将

礼品邮寄给受害人。 而事实上， 验

证码被诈骗分子用于积分兑换代金

券， 邮寄给受害人的礼品却是远低

于积分可兑换价值的三无产品。

北京市中伦 （上海） 律师事务

所律师沈立表示， 积分兑换礼品本

是商家回馈顾客的活动， 有时却被

不法分子利用。 积分兑换礼品的短

信中， 不乏以积分兑换为噱头诱导

消费者高价购买商品的套路， 更有

甚者， 打着积分兑换的幌子对用户

实施诈骗。 用户在操作时要仔细辨

别， 以免上当受骗。

（郜亚章）

谨防“积分兑换”诈骗


